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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30105][bookmark: _Toc15195][bookmark: _Toc22797]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项目（下称“项目”或“本项目”）
（二）基本情况：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位于淡澳河与响水河交汇处南侧的空地上，占地面积5000m2，建筑面积3500m2，设计污水处理规模为60000m3/d，建设内容主要为污水处理设施，不包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进水主要为上游不达标来水和附近管道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污染源主要为淡澳河流域居民区和周边的楼盘内居民生活污水。现甲方对项目资产进行处置，所有的资产等设备拆除搬运由乙方负责，其中一部分由甲方自留，剩余部分由乙方处置。资产清单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1
	    进水系统

	1.1
	一体化泵站
	WQ/YT-3800-2500-3（含控制系统）
	套
	1
	

	1.2
	一体化泵站
	WQ/YT-3800-1250-3（含控制系统）
	套
	1
	

	1.3
	行吊
	
	套
	2
	

	2
	预处理系统
	
	
	1
	

	2.1
	进水流量计
	DN800,精密等级2%
	台
	1
	

	2.2
	进水控制阀门
	DN800
	个
	1
	

	2.3
	转股格栅
	ZG1800，栅距2mm
	台
	2
	

	2.4
	生活污水进水流量计
	DN800
	台
	1
	

	2.5
	河道水泵站至一体化设备的管道系统
	DN800
	项
	1
	

	2.6
	生活污水泵站至一体化设备的支管管道系统
	DN600
	项
	1
	

	3
	磁混凝系统
	处理量60000m³/d
	项
	1
	

	3.1
	一体化反应装置
	13.5m*3.3m*3.3m
	台
	4
	

	3.2
	一体化沉淀装置
	15.0m*3.3m*3.3m
	台
	4
	

	3.3
	磁种回收系统
	精密磁分离机，磁种回收率可达99.4%，磁选区磁场强度4000GS；主电机功率N=3.0KW
	套
	6
	

	3.4
	磁粉提升泵
	Q=45m³/h,H=15m，N=4.0kW
	台
	12
	

	3.5
	物料提升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3.6
	混凝搅拌装置
	混合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7
	磁粉搅拌装置
	混合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8
	絮凝搅拌装置
	絮凝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9
	刮泥机
	不锈钢链条式
	套
	4
	

	3.10
	刮泥机
	加大沉淀池刮泥机的刮板
	套
	4
	

	3.11
	斜管填料
	Φ80，厚度大于0.45mm
	项
	1
	

	3.12
	混凝加药装置
	计量泵：Q=115L/h，7bar,8台（4用4备）；加药箱15000L，3台
	套
	1
	

	3.13
	絮凝加药装置
	加药泵：Q=2m³/h，6bar,4台（2用2备）；自动配药系统
	套
	4
	

	4
	进水系统
	
	项
	1
	

	5
	出水系统
	
	项
	1
	

	6
	排泥系统
	
	项
	1
	

	7
	BAF系统
	处理量60000m³/d
	项
	1
	

	7.1
	主池体
	Φ4200mm✖6000mm，壁厚约10mm，材质为环氧碳钢
	座
	62
	

	7.2
	空悬浮曝气鼓风机（进口）
	Q=94m³/min,70Kpa,P=123.75kw
	台
	2
	委托人留用

	7.3
	  空悬浮反洗风机（进口）
	Q=47m³/min,70Kpa,P=61.87kw
	台
	1
	委托人留用

	7.4
	反洗水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7.5
	自动阀组
	
	套
	1
	

	7.6
	空压机
	4.0KW
	台
	2
	

	7.7
	冷冻式干燥机
	BL0010
	台
	1
	

	7.8
	储气罐
	1.0m³
	台
	2
	

	7.9
	曝气系统
	曝气管道、单孔膜曝气器等
	批
	1
	

	7.10
	布水系统
	布水管道等
	套
	1
	

	7.11
	反洗系统
	反洗管道，长柄滤头等
	批
	1
	

	7.12
	高效滤料
	粒径：5~8mm
	批
	1
	

	7.13
	管材、管件
	与设备配套
	项
	1
	

	8
	出水系统
	
	套
	1
	

	8.1
	清水池
	Φ4200mm×6000mm
	座
	4
	

	8.2
	出水电磁流量计
	DN800,精密等级2%
	套
	1
	

	8.3
	污水池
	Φ4200mm×6000mm
	台
	1
	

	8.4
	污水提升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委托人留用

	8.5
	次氯酸钠加药系统
	其中：计量泵：Q=60L/min，2台；储药箱15000L，2台
	套
	1
	

	8.6
	回用水泵
	/
	台
	2
	

	8.7
	回用水管道
	
	套
	1
	

	9
	污泥脱水系统
	
	套
	1
	

	9.1
	叠螺脱水机
	处理量：240-480kg/h
	套
	3
	

	9.2
	污泥泵
	Q=25m³/h,H=10m，N=1.5kW
	台
	3
	

	9.3
	PAM（阳）加药装置
	加药泵：Q=2m³/h，4bar,2台；自动配药系统
	套
	1
	

	9.4
	储泥装置
	4.0m*3m*3.3m
	台
	3
	

	10
	管理系统
	
	项
	1
	

	10.1
	中控显示屏
	TCL 100吋 液晶屏
	台
	1
	

	10.2
	终端软件
	
	台
	1
	

	10.3
	出水水质监测
	含COD、氨氮、总磷、数采仪各二套，总氮、PH值各1套
	台
	7
	委托人留用

	10.4
	储存空间
	
	台
	1
	硬盘空间

	11
	设备间
	板房，14*6
	座
	1
	

	12
	阀门、管道管件及电线电缆
	
	项
	1
	

	13
	电气及自控
	西门子PLC，触摸屏，施耐德电气元器件，碳钢喷漆配电箱
	项
	1
	

	14
	变压器
	表号0313000177895935，
组合式，ZGS1-10/0.4-630
	台
	2
	

	15
	自来水表
	表号126845
	个
	1
	



[bookmark: _Toc25396][bookmark: _Toc8784][bookmark: _Toc16756][bookmark: _Hlk197691787]第二条    处置期限
处置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个月。
[bookmark: _Hlk197691821]合同因解除或期满终止后，双方应在15天内办妥场地交接、价款核定、结算等工作。但如甲方或上级主管部门等对场地交接工作等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
乙方应首先按照委托人要求的期限和标准完成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处置并移交场地等。如到期未处置完毕，经甲方同意延期后，乙方应按规定办理相关延期手续，但延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如延期一个月期满后仍未处置完毕的，剩余资产按现状无偿移交给甲方，乙方应同步完成场地平整并通过甲方验收，未消除安全隐患的，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整改费用。
处置期限到期或该场地内处置的资产提前处置完毕，或本合同因乙方违约或者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提前解除的，或者由于土地使用、工作范围变化及其他各种原因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合同解除或终止的，乙方应退出项目场地并妥善处理遗留的设施设备，确保消除安全隐患。乙方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退出项目，有权申请按照剩余资产进行资产处置等款项核定，并依据相关规定要求甲方实行多退少补，合同解除或终止总结算价=竞得总价-未处置剩余资产评估价。如乙方逾期仍未履行退出项目的，视为乙方自愿放弃在项目范围内的所有物品、设施设备等，甲方有权自行处理，甲方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收回资产，甲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对乙方所遗留的物品、设施设备等无需予以补偿。
[bookmark: _Toc25298][bookmark: _Toc5792][bookmark: _Toc27453][bookmark: _Hlk197691996]第三条    资产处置款等款项的支付
（一）资产处置款
1.本项目资产处置款为含税人民币：         元（大写：    ），其中税率13%，其中未税价款为人民币：    元，税率13%。合同增值税额按业务发生时国家政策规定增值税计算，若因国家政策导致税率调整，合同价及支付款项也随之调整，其计算公式为：税率调整后含税价款=税率调整前含税价款/（1+旧税率）*(1+新税率）。
2.支付方式和时间
（1）履约保证金：竞得人竞得该项目后缴纳成交价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一次性提交委托方，竞得人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方可签订处置合同。履约保证金按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执行退还，或经双方协商后用于抵扣尾款。
若竞得人在合同履约期间违约，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有权在履约担保中扣除已确认的损失部分，若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担保额时，由竞得人赔偿委托人超过履约担保额外的损失。若合同履行期间履约担保金额因竞得人违约被扣除的，竞得人应在收到委托人通知后10日内补足履约担保金额。如竞得人无违约行为的，履约保证金按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执行退还。如需延期，竞得人有义务继续提供履约担保，不论委托人原因或竞得人原因导致延期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需费用由竞得人承担。
（2）处置款支付
竞得人应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向委托人支付成交价的30%作为首付款；
竞得人应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之内将本项目处置款全部付清。
（二）其他
资产处置款等不包括乙方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缴纳的其他费用（如全部相关税费、场地租赁费用、垃圾清运、清表覆绿等费用）。
[bookmark: _Toc30550][bookmark: _Toc32015][bookmark: _Toc27162]第四条    甲方权利
（一）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应有关部门要求，甲方有权依法取消资产处置，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二）对乙方场地平整工作、地质环境保护及其它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进行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15773][bookmark: _Toc24778][bookmark: _Toc10070]第五条    甲方义务
（一）在本合同生效期间，甲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的资产另行向第三方处置。
（二）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应有关部门要求，甲方依法取消资产处置，在解除本合同的同时按规定妥善处置该资产。
[bookmark: _Toc25169][bookmark: _Toc12472][bookmark: _Toc22083]第六条    乙方权利
（一）乙方在依据本合同支付资产处置等款项后，在有效限期内依法享有该资产的使用和处分权利。
（二）甲方未按照合同的约定移交资产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三）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应有关部门要求等导致甲方解除合同或合同终止，或者由于土地使用、工作范围变化及其他各种原因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合同解除或终止的，乙方有权申请按照剩余资产进行处置等款项核定，并依据相关规定要求甲方实行多退少补。合同解除或终止总结算价=竞得总价-未处置剩余资产评估价。
[bookmark: _Toc2123][bookmark: _Toc19309][bookmark: _Toc22818]第七条    乙方义务
（一）按时足额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处置款等费用。
（二）本次处置所涉及的土地权属及其地上附着物如固定设施、道路、安全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的房屋、输电线等相关权属的处置，因补偿、拆迁等问题需与周边村镇及群众协商的事宜，乙方需到地块所在地政府、街道办、权益人充分了解用地权益事宜。乙方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作业，由此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三）竞得人资产处置完成后15天内需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及委托方要求对该地块进行平整并覆盖绿植且承担相应费用。
（三）由于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竞得人需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竞得人自行实施处置本次处置标的所有事宜，包括但报建、报批和备案手续等并承担费用，竞得人应就上述事宜到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充分问询，预估办理难度。委托方可协助竞得人进行前述工作，但相关结果以及责任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五）施工用水、用电由竞得人负责根据处置需要自行解决，并承担实际用水、用电产生的费用。处置范围内的临时便道及临时排水设施由竞得人负责根据施工需要修筑并维护。
（六）竞得人必须依法对该资产进行处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作业，遵循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扬尘防护等相关工作，防止环境污染。
（七）竞得人在生产过程中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因安全事故、破坏环境等造成损失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后果。
（八）本次处置的资产产生的建筑垃圾需竞得人自行外运，涉及地块上的垃圾处置所需要的进出场道路、场区管理等事宜由竞得人根据需要与相关单位自行沟通。竞得人在生产过程中运输车辆必须依法取得车辆营运证，并按规定履行报备手续，须遵守公路车辆运输超载超限治理的相关规定，因车辆超限超载等问题致使停产停工而造成损失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后果。
（九）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以及我市《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装修垃圾处置管理工作的意见》《惠州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工作指引（试行）》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处置本项目建筑垃圾。
（十）竞得人在资产处置过程中，与当地群众发生一切纠纷（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水资源、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等纠纷）未妥善解决导致资产处置被依法叫停的，由竞得人自行负责经济损失，并在恢复生产前由竞得人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纠纷问题。
（十一）因处置资产使国家或他人遭受损失的，竞得人应当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十二）竞得人须设置围挡对地块进行封闭式管理。
（十三）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应有关部门要求等导致委托方解除合同或合同终止，或者由于土地使用、工作范围变化及其他各种原因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竞得人有权申请按照剩余资产进行资产处置等款项核定，并依据相关规定要求委托方实行多退少补。合同解除或终止总结算价=竞得总价-未处置剩余资产评估价。
[bookmark: _Toc11188][bookmark: _Toc15014][bookmark: _Toc760]（十四）竞得人需要遵守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自觉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须足额支付本合同项下款项。若延期付款超过15天后未付金额部分按每天万分之三点八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连续或累计三个月未足额支付金额，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向资产处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未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施工、处置等，乙方在接到甲方的第一次书面整改通知后，5天内必须整改合格，否则，乙方应按10000元/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且拒不改正，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书面解除通知，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解除，并没收乙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
[bookmark: _Toc18940][bookmark: _Toc4757][bookmark: _Toc19589]第九条    特别约定
乙方在资产处置完成或合同解除后，需按相关要求对项目场地进行平整并覆绿，平整情况经甲方及政府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且乙方无违约行为的，甲方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否则，未平整好的实际场地平整费用及覆绿甲方有权直接在履约保证金中相应扣除。
[bookmark: _Toc15356][bookmark: _Toc24473][bookmark: _Toc3839]第十条    其他约定
（一）乙方因处置工作违反相关规定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具体内容不在合同中约定。
（二）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或合同自动解除的，甲方有权依法依规收回未处置的资产，乙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不予返还；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三）乙方应当自行承担下列可能存在的风险：
1.处置的资产、形态、品位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
2.政策调整等因素对乙方行使权利义务的影响；
3.生态和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要求等对特定处置开挖方式方法的限制；
4.不可抗力的影响。
[bookmark: _Toc22893][bookmark: _Toc8417][bookmark: _Toc18552]第十一条	甲方资产处置款收款账号 
账   户  名：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bookmark: _Toc14034][bookmark: _Toc29430][bookmark: _Toc7479]第十二条   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21523][bookmark: _Toc13705][bookmark: _Toc8666]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纠纷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双方同意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19942][bookmark: _Toc12551][bookmark: _Toc25880]第十四条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乙双方各持 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31672][bookmark: _Toc9643][bookmark: _Toc31526]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bookmark: _Toc5194][bookmark: _Toc12343][bookmark: _Toc3008]第十六条    附件
[bookmark: _Toc366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9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15_WPSOffice_Level1]本合同包含以下附件 叁 份，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件与合同正文不一致之处，以正文为准：
附件1：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附件2：廉洁协议
附件3：合规协议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665][bookmark: _Toc12490][bookmark: _Toc1802]
附件1：《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甲方：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为加强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合同（下称“主合同”）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依据《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民法典》《刑法》等法规及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地规范要求，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总则
 （一）目的与依据
为明确甲乙双方在主合同履行中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确保生产作业过程安全有序，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项目实际，制定本协议。
 （二）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主合同履行全过程，涵盖乙方生产准备、作业实施、竣工验收等各阶段，及双方在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涉及的所有活动与事项。
 （三）安全生产控制目标、方针与原则
秉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将安全生产贯穿项目始终，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二、双方共同责任
 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相关规定，将法律要求融入项目管理各环节，确保处置作业合法合规。
三、甲方安全生产责任
处置期间，甲方不定期检查乙方安全制度执行、安全措施落实、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指出，对重大隐患有权停工整顿，确保安全。
四、乙方安全生产责任
 （一）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与人员配备
乙方依法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足够数量、具备专业资质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过程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二）安全教育培训
乙方应及时组织员工参加安全教育培训，涵盖新员工三级教育、特种作业人员专项培训、经常性安全教育等，保证员工具备必要安全生产知识，熟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考核合格后上岗。
 （三）处置作业组织与现场管理
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处置方案，并严格执行；现场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合理规划作业区域，确保材料堆放整齐、通道畅通。
 （四）安全设施与设备管理
乙方应当负责施工现场内的安全设施的建立、正常使用和维护工作；并应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乙方采购、租赁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确保正常运行；特种设备依法检测检验，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后投入使用。
 （五）危险作业管理
乙方应对对危险作业实行审批管理，如动火、受限空间、高处、吊装等风险较大的危险作业，执行审批制度，安排专人现场监护，落实安全措施，配备应急救援器材，确保作业安全。
（六）安全技术交底
乙方应每天在作业前，由技术人员向作业人员交底安全技术要求。
 （七）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
乙方应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专职人员日常巡查检查相结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下达整改通知，跟踪整改情况，形成闭环管理，重大隐患挂牌督办，确保整改到位。同时，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问题应立即落实整改，并按照要求将整改情况及时回复，不得推委扯皮，敷衍整改或不落实整改。
  （八）安全事故报告与处理制度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救伤员、保护事故现场，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配合事故调查，落实防范措施，承担相应责任，做好善后处理。
 五、事故应急救援与报告
 （一）应急预案制定与演练
乙方应制定项目综合应急预案和各专项应急预案，如安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三防应急预案、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等，并明确应急救援组织、职责、程序、资源保障等；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预案有效性和应急响应能力，演练后评估总结，修订完善预案。
（二）应急救援物资与装备
乙方应结合项目潜在风险特点，统筹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建立管理档案，定期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可用。
 （三）事故报告程序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现场人员立即向乙方负责人报告，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向甲方和有关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初步原因、已采取措施等。
 （四）事故调查与处理
乙方应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理，落实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六、职业健康管理
（一）职业病危害告知
乙方在施工现场设置职业病危害告知牌，向员工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健康检查结果等。
 （二）职业健康检查
乙方应组织员工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确保员工健康权益。
 （三）职业病防护设施与用品
乙方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用品，定期维护保养，并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
（四）职业健康培训
乙方应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培训，使其了解职业病危害知识、防护技能和应急措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七、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
 （一）环境保护措施
乙方应严格按照当地相关文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如控制噪声、粉尘排放，妥善处理废水、废渣等，保护周边环境。
 （二）文明处置作业要求
乙方作业现场应做到整洁、有序，材料堆放整齐，设置必要围挡和警示标志，避免对周边居民生活和交通造成干扰。
 （三）环境卫生管理
乙方负责处置作业现场及生活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定期清理垃圾和废弃物，保持环境整洁卫生。
 （四）环保培训与宣传
乙方应对员工进行环保培训和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环保规定，共同维护环境。
 八、违约责任与处罚措施
1. 乙方未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职责，导致安全生产管理失控，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责令限期改正，并扣除1000至2000元违约金；逾期未改正，扣除更高额度违约金。
2. 乙方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未如实记录安全教育培训，或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扣除1000至2000元违约金。
3. 乙方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未定期维护保养，确保正常有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扣除1000至2000元违约金。
4. 乙方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或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扣除1000至2000元违约金。
5. 乙方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或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设备、器材，或现场检查从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未采取与作业内容相适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扣除500至2000元违约金。重复出现类似问题的，扣除更高额度违约金。
6. 乙方未按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定期组织演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扣除处1000至2000元违约金。
7. 乙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扣除20000至100000元违约金；未按规定报告或采取措施组织抢救，隐瞒不报弄虚作假或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扣除2000至5000元违约金。
8、乙方因未严格落实当地政府相关文件要求，被政府或上级主管单位处罚或通报给加甲方造成影响的，扣除2000至5000元违约金。
以上违约金，乙方应在每月支付处置款或调价款时一并支付，如乙方未按要求支付的，甲方还有权选择在定金或者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对此无异议。
 九、其他条款
（一）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项目主合同履行完后终止。但本协议约定的双方保密义务，等在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二）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协议份数
本协议份数与主合同份数一致，附在每份主合同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补充条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改，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代表（签字）：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_Toc3342][bookmark: _Toc17973][bookmark: _Toc17861][bookmark: _Toc24660][bookmark: _Toc19154][bookmark: _Toc13006]
附件2：《廉洁协议》
廉洁协议

甲方：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为加强【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合同】（下称“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廉洁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特订立本协议。
[bookmark: _Toc20607][bookmark: _Toc1085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33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932][bookmark: _Toc3649][bookmark: _Toc119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641][bookmark: _Toc2344][bookmark: _Toc11041][bookmark: _Toc638][bookmark: _Toc177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27][bookmark: _Toc6741][bookmark: _Toc2403][bookmark: _Toc29863][bookmark: _Toc7202]第一条 双方责任
[bookmark: _Toc1262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36][bookmark: _Toc1293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44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762][bookmark: _Toc18251][bookmark: _Toc4299][bookmark: _Toc7359][bookmark: _Toc10126][bookmark: _Toc29669][bookmark: _Toc389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045][bookmark: _Toc12207][bookmark: _Toc28709][bookmark: _Toc3507][bookmark: _Toc1192]（一）双方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二）乙方承诺其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同等受本协议约束。
第二条  甲方责任
（一）不准向乙方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收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好处费、感谢费等不正当利益。对推辞不掉的礼金、有价证劵、贵重物品等，应在3日内上交纪检监察部门。
（二）不准在乙方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甲方或其相关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准要求、暗示或接受乙方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娶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不准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乙方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五）不准向乙方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子女、亲属参与甲方与主合同有关的可能影响合同履行公正性的活动。
[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Toc3578][bookmark: _Toc18058][bookmark: _Toc32084][bookmark: _Toc21166][bookmark: _Toc28699][bookmark: _Toc57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025][bookmark: _Toc489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38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99][bookmark: _Toc15446][bookmark: _Toc1547][bookmark: _Toc172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570][bookmark: _Toc29284]第三条  乙方责任
乙方应与甲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合同职责，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不正当利益；不得以科研经费、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变相支付不当利益。
（二）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相关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准接受或暗示为甲方、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娶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五）发现甲方人员主动索贿的，应在24小时内通过指定渠道向甲方纪检监督部门实名报告。
[bookmark: _Toc6177][bookmark: _Toc28319][bookmark: _Toc15272][bookmark: _Toc16292][bookmark: _Toc1305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501][bookmark: _Toc9225][bookmark: _Toc31035][bookmark: _Toc6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426][bookmark: _Toc3842][bookmark: _Toc19856][bookmark: _Toc26039][bookmark: _Toc19452][bookmark: _Toc110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696_WPSOffice_Level1]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如发生违反本协议行为，按照管理权限，视情节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交由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乙方如发生违反本协议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甲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并按主合同总金额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主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19165][bookmark: _Toc8682][bookmark: _Toc5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912][bookmark: _Toc31663][bookmark: _Toc31539][bookmark: _Toc1085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725][bookmark: _Toc10574][bookmark: _Toc242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1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693][bookmark: _Toc21805][bookmark: _Toc4493][bookmark: _Toc9065][bookmark: _Toc16639]第五条  其他
本协议由双方共同签署，作为主合同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有效期至主合同履行完结。
	甲方
	乙方

	单位名称（盖章）: 
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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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29][bookmark: _Toc13884][bookmark: _Toc30134]附件3：《合规协议》
合规协议

甲方：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为加强【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合同】主合同的全面、合规履行，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合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法律法规，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合规承诺
1.1甲乙双方均承诺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腐败、反商业贿赂、数据安全、反垄断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1.2乙方承诺，其自身及其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管理人员、雇员及为履行主合同而聘请的第三方）在履行主合同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均受本协议约束。
第二条甲方合规义务
甲方在履行主合同过程中，除遵守法律法规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乙方索取或收受任何形式的非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好处费、感谢费等。
（二）不得要求乙方报销任何应由甲方或其工作人员个人承担的费用。
（三）不得要求或接受乙方为其工作人员或特定关系人提供不当便利，如装修住房、安排婚丧嫁娶、配偶子女工作以及出国（境）、旅游等。
（四）不得参加由乙方组织的、可能影响公正商业决策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第三条乙方合规义务
乙方在履行主合同过程中，除遵守法律法规外，还应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反商业贿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给予不正当利益，严禁以咨询费、服务费等任何名义变相支付。
（二）禁止违规往来：不得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或提供本协议第二条所列之不当便利。
（三）数据合规：在接触、处理甲方提供的任何数据时，应采取充分的安全保护措施，未经甲方事先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泄露或非法提供给第三方。
（四）诚信报告：保证向甲方提供的所有资质、业绩等文件真实有效。发现甲方人员主动索贿的，应在24小时内向甲方指定部门实名举报。
（五）合规延伸：乙方有义务督促其下游分包商、供应商等遵守本协议的要求，并对其违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违约责任
4.1 甲方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的，由甲方依据内部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4.2 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甲方有权视情形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一）甲方有权单方立即解除主合同；
（二）乙方应按主合同总金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补足；
（三）甲方有权将乙方列入供应商黑名单；
（四）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其他
5.1 本协议作为主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凡本协议未作约定之事宜，均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5.2 本协议有效期与主合同履行期限一致。主合同无效、撤销或终止的，不影响本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等独立性条款的效力。
	甲方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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